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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部门：
《古田县林下经济项目补助实施方案（试行）》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古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2月10日        
　　（此件主动公开）

2017年古田县林下经济项目补助
实施方案（试行）
 
为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和林地空间资源，提升林业经济的综合效益，促进林下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加快我县林下经济建设步伐，提高经营主体经营效益，根据《福建省省级财政林下经济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闽财农〔2016〕88号）和《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林业厅关于下达2017年林业经济发展资金正向激励补助的通知》（闽财农指〔2017〕59号）,研究制定我县林下经济项目补助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和实施原则
（一）总体思路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国家和省厅关于实施林下经济补助项目的有关要求为依据，通过年度林下经济扶持任务、林下经济利用开展情况等因素制定实施方案。根据林下经济的建设规模和创新模式等标准，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通过补助实现我县林下经济的分类引导、典型带动、创新发展，创建我县林下经济向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发展目标。
（二）实施原则
坚持生态优先，在确保生态环境得到保护的同时，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在内的绿色效益最大化；坚持因地制宜，通过合理规划，突出特色，发挥区域优势，积极引导向“一村一品、一乡一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方向；坚持业主负责，政府部门通过资金补助，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等综合措施，确保林农等经营主体得到实惠；鼓励支持创新，通过典型示范，培育扶持一批有潜力，上规模、辐射带动能力强的林业专业合作社与经营大户。
二、资金来源、补助范围、对象、标准和方式
（一）资金来源：省级财政林下经济项目补助款。
（二）补助对象：古田县境内从事林下种植、林下养殖、相关产品采集加工和森林景观利用的林农以及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家庭林场、“公司+基地+农户”等林下经济经营主体。
（三）补助范围、标准及环节（品种参考2014年《福建省林下经济现状调查标准》）：
1.林下种植：利用林下资源和空地，间种、套种作物等，主要包括林药、林菌、林苗等模式。（1）林药：种植铁皮石斛、金线莲等，面积达2亩以上的，每亩补助1000元；林下种植黄栀子、金银花等，面积达5亩以上的，每亩补助300元（300株/亩以上）；（2）林菌：种植鸡腿菇、竹荪等，面积达5亩以上的，每亩补助1000元；（3）林苗：种植罗汉松、野鸭春、香樟等小苗（3年以下，含3年），面积达5亩以上的，每亩补助300元（150株/亩以上）。
2.林下养殖：利用林下空间发展立体养殖，主要包括林蜂、林蛙及其它林下特种养殖等模式。（1）林蜂：林下养殖林蜂达到100箱（每箱至少要达5片），每箱补助150元；（2）林蛙：林下养殖棘胸蛙、虎纹蛙达1000只以上的，每只补助5元。
3.采集加工：主要包括药材、松脂、竹笋、林菌、野菜采集加工等。优质林下产品采集竹笋干品达1000千克，笋干补助10元/千克，清水笋补助1元/千克。
4.景观利用：利用森林景观资源开展观光休闲、生态体验和森林人家等。森林人家、休闲山庄、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结合林下种植、林下养殖，能起到森林旅游观光、休闲景观利用并起示范作用的：面积达100亩，且新增总投资达50万元以上的，补助其生产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等投入款的35%。
以上项目申请补助资金所占比例应小于项目建设总投资的35%且每个项目的补助金额不超过30万元。单个项目补助资金达5万元以上的，应提供项目资金的审计报告。
（四）补助方式：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
（五）实施程序：由项目建设单位（个人）提出补助申请；乡镇（街道）进行核查并公示；林下经济项目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验收并经林业局局务会议审议；公示后报县政府同意，由县林业局兑付补助资金。
如果申请补助项目的单位较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可按评选条件确定享受补助的单位。
（六）评选条件
1.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不破坏林地、不造成环境污染的项目。
2.优先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林下经济，优先扶持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的专业合作社和“公司+基地+农户”等经营主体发展林下经济。
3.大学生自主创业从事林下经济的优先推荐。
4.有良好的发展基础、种养加工技术成熟、生产的产品市场竞争强，上规模、辐射带动能力强，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三、申报程序及提供材料
（一）申报程序：
1.申报项目的单位（个人）如实制作相关材料并装订成册，一式两份（A4纸打印）并提供电子文档，报至所在乡镇（街道）的林业站汇总。
2.乡镇（街道）进行材料审核、现场核查，并在项目实施所在村和乡镇（街道）公示7天，公示无异议后报林下经济项目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需提供的申报材料
1.申请项目补助的单位（或个人）须提交下列材料：
（1）林下经济项目申报文本和实施方案；
（2）林下经济示范项目小班一览表及位置图；
（3）经营主体的身份证复印件；
（4）经营主体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或银行卡复印件；
（5）承包合同或林权证等经营场所权属证明材料；
（6）示范项目的图片材料；
（7）其他认为需要提供的材料；
获得名特优产品和品牌，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水）产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产品注册商标，设区市级以上有关部门表彰的单位（个人），可一并上报相关证书作为附件。
2.申请项目的单位（个人）对申报材料所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并出具承诺书。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密切配合。林下经济发展是农村林业改革的新生事物，其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林下经济项目补助是推动林下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把工作落实到位，我县成立领导小组（见附件），负责全县林下经济项目实施的组织领导和业务指导。各乡镇（街道）要切实把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相关部门积极配合，确保林下经济项目补助资金落实到实处，农民真正得到实惠。  
（二）严格管理，规范操作。各相关单位要按照《福建省省级财政林下经济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闽财农〔2016〕88号）文件精神，熟悉政策措施，把握精神实质，积极贯彻落实有关规定和具体要求，公开、公平、公正的确定补助对象，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公示等制度，提高工作内容和操作流程的透明度；项目建设单位要加强管理，严格按照实施方案的技术和进度要求完成建设内容。
（三）严肃纪律，加强监管。各相关单位要对项目的申报、审核、公示、验收和资金结算等工作进行认真核实，加强资金管理，补助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对截留、占用、挪用林下经济专项资金的单位和个人，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附件：古田县林下经济项目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附件：
 
古田县林下经济项目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余新琳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朱文剑  林业局局长
许丽莺  财政局局长
　成　员：林民光  财政局副局长
郑建文  林业局副局长
余深裕  大甲镇党委宣传委员
阮永斌  杉洋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
周秀标  鹤塘镇副镇长
何子顺  卓洋乡宣传委员
陈必存  吉巷乡党委委员
郑海生大桥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
卓巧桂  泮洋乡计生副书记、宣传委员
张济春  平湖镇宣传委员、人武部部长
卓易忠  凤埔乡副乡长
雷文标  凤都镇副镇长
黄光信  水口镇副镇长
陈学铭  黄田镇党委副书记
谢贻伟城东街道党工委委员、人武部部长
吴高飞  城西街道党工委主任科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县林业局，江仁平任办公室主任。


